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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通知
各乡镇中心学校、区直各单位：
现将2020年度建安区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面试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一、地点：许昌市建安区建安中学（许昌市建安区镜水路与周庄街交叉口向西500米路南），可乘66、68、29路公交车到达。
二、时间：2020年12月4日。请各单位按《人员分组表》确定的时间和分组，通知到申报人员本人，申报人员也可登录《个人申报系统》查看具体答辩时间（以申报系统通知的时间为准），准时参加面试答辩。
三、参评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到达考点，在建安中学北门立德楼与国旗杆之间的小广场处点名（上午6：30、下午1：00）。迟到15分钟或无故不参加讲课答辩者，视为自动放弃本年度参评资格。
四、讲课题目由抽课系统抽签确定，请考生自行携带本学科各年级全新教材，高中阶段为本专业必修教材、初中阶段为本专业全部教材、小学阶段为所教学段的循环教材。因教材不全、教材涂写而影响抽课结果的，后果由本人负责。
五、参评人员应提前知悉《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面试应试者须知》（附件）并严格遵守面试答辩纪律。
六、参评人员需佩戴口罩进入考点，保持一米以上距离。
温馨提醒：请参评人员及时关注天气信息，提前安排行程以确保按时参加面试。
附：1.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面试应试者须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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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面试答辩应试者须  知

一、应试者必须佩戴口罩，按时到达考点并在指定位置报到，迟到15分钟或无故不参加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当年参评资格。
二、讲课答辩全过程实行集中封闭管理，应试者须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遵守纪律、听从指挥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大声喧哗，禁止与外界人员接触。
三、应试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，经工作人员审验后方可参加讲课答辩，使用假证件或找人替考者一经查实，取消当年评审资格，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四、应试者进入候考室应立即将通讯工具关闭并交工作人员保管，否则一经发现，当即取消参评资格。
五、申报中小学中级的参评人员实行讲课答辩，时间为15分钟，包括讲课10分钟，答辩5分钟。
六、申报中小学中级的参评人员按抽签次序进入准备室，进入准备室前需将随身物品放置在指定位置，将抽签号码交给抽题人员并抽取讲课题目，备课时间15分钟。备课期间不得携带除教材外的任何教辅用书及资料纸张，否则视为违纪，取消当年参评资格。
七、进入面试室时，只允许携带抽题卡、试讲教材和准备室所发草稿纸，进入考场后，应试者需将试讲教材和抽题卡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核对后交给主考官，面试过程中，应试者只允许报抽题卡上的面试答辩号，不得向考官透露个人姓名、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，到达规定时间，应试者须立即停止答题，将草稿纸交给考场工作人员，并携带教材离开考场，不得无故逗留。
八、应试者违纪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宣布取消当年参评资格或三年内不得申报。凡在考场内严重扰乱考试秩序，辱骂考官及工作人员，威胁他人安全者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九、面试成绩以同类别、同专业各考场加权平衡后的成绩为最终成绩。最终成绩分城市、农村按学科分别排序；60分以下人员直接淘汰；85分及以上且位居同类人员前15%的为优秀等次；中级60分及以上且位居同类人员前80%的，面试成绩2年内有效。
十、考场设有视频监控设备，建安区纪检监察部门对讲课答辩工作全程监督，如遇有考官及工作人员违规违纪，考生可当场举报。
